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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38        证券简称：冠昊生物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14 

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免

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

2023 年 3 月 22 日，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

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实际控制

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》，此议案尚需股东大会

审议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永明、林玲

夫妇控制的北京天佑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天佑”）、北京世纪天富创

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世纪天富”）、江苏天佑金淦投资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江苏天佑”）。本次发行前，实际控制人张永明、林玲夫妇通过控

股股东广东知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东知光”）及其一致行动人世

纪天富分别持有公司 55,044,822 股、15,366,266 股股份，分别占公司股份总数

的 20.76%、5.80%，合计持有 70,411,088 股股份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.56%。

北京天佑、世纪天富、江苏天佑拟现金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全部股票，按本次

发行股票数量上限 55,803,571 股测算，本次发行完成后，实际控制人张永明、

林玲夫妇控制的广东知光、世纪天富、北京天佑、江苏天佑将合计持有公司

126,214,659 股股份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.32%。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

法》相关规定，北京天佑、世纪天富、江苏天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将触发实

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要约收购义务。 

根据公司与北京天佑、世纪天富、江苏天佑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

协议以及北京天佑、世纪天富、江苏天佑出具的相关承诺，北京天佑、世纪天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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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、江苏天佑认购的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

转让，待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后，北京天佑、世纪天富、江苏天佑取

得公司本次向其发行新股的行为符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可免于

发出要约的情形。公司董事会将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

动人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。 

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事项涉及关联交易，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与独立

意见，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届时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3 月 23 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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